
本报记者 李国

近年来，因劳动者在履职中遭受网络

诈骗，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而引发的赔偿

纠纷时有发生。重庆某舞蹈公司办公室工

作人员，未经核实就应“老板”要求拉 QQ

小群，进群财务人员按“领导”指示将 895 万

元转入诈骗账户，报警后仅追回 50 万元。

该案日前入选重庆法院 2023 年度十大典型

案件。

无独有偶，江苏丹阳市某科技公司财务

人员盛女士被拉入一个微信群，“企业负责

人”让其将 700 万元转到某账户，并表示“备

注往来款，手续后补”。“平时公司三令五申严

格执行财务制度，负责人的举动让人费解。”

盛女士突然想起，反电诈宣传中常见“冒充领

导”要求付款，她便立即中止转账操作，为企

业保住了 700万元。

员工在履职过程中遭电信网络诈骗，如

果造成公司巨额损失，该不该赔？赔偿的边

界和限度在哪里？

按“领导”指示转账被骗895万

记 者 近 日 从 重 庆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获

悉，姚某、周某、陈某、郑某均系重庆某舞蹈

公司员工。2021 年 3 月，办公室工作人员姚

某收到一封发件人名为“李某”（该公司集

团董事长名）的电子邮件，内容为“为加强

防控公司统一工作制度安排，现已建立新

QQ 办公专用群，收到邮件通知，即刻加入

工作群”。

姚某随后将该邮件内容转发同为办公

室工作人员的周某。周某加入该群后，应群

内备注名为“刘某”（该公司负责人名）的要

求，通知财务人员陈某和郑某入群。当天，

郑某、陈某根据群内“刘某”的指示，通过该

舞蹈公司账户先后向不同案外人转账共计

895万元。

后该舞蹈公司发现上述聊天群中“刘某”

等公司高管人员均为虚假身份，遂向公安机

关报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公司先后

追回被诈骗款项合计 50 万元，尚有 840 余万

元未追回。

该舞蹈公司遂提起仲裁并起诉，请求姚

某、周某、陈某、郑某赔偿公司损失 840 余万

元。后经两级法院审理，4 名员工被判决赔

偿损失总金额的 10%。

司法裁判实现双方利益平衡

上述案件中，法院审理查明：姚某、周某

作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未核实身份的情况

下，将虚假人员的信息转发给同事并要求财

务人员加入非办公常用的 QQ 软件群聊，未

尽到合理审慎义务；陈某、郑某作为财务人

员，违反财务会计制度，在未核实身份及未严

格按照财务审批流程的情况下，向冒名人员

提供的账号转款，致使重庆某舞蹈公司遭受

重大经济损失。

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系劳动者在履职过

程中因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受损的案件，

对于重庆某舞蹈公司在本次诈骗事件中遭受

的损失，应当根据公司在管理上是否存在疏

漏以及劳动者的过错大小、偿付能力以及双

方主体地位的性质进行合理分担。姚某、周

某、陈某、郑某的行为均构成重大过失，导致

该舞蹈公司经济受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姚某、周某、陈某、郑

某对重庆某舞蹈公司损失的 10%部分分别承

担 15%、25%、35%和 25%的赔偿责任。

宣判后，重庆某舞蹈公司，姚某、周某、陈

某、郑某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争议焦点为，用人单位可否主张劳

动者赔偿其在履职过程中，因电信网络诈骗

所导致的损失以及赔偿限度与边界的问题。

重庆高院认为，由于劳动者较之用人单

位处于弱势地位，归责原则的确立也应注重

对劳动者的保护。用人单位应建立完善严格

的管理制度，并确保制度规定及时、完整告知

劳动者并能切实贯彻执行，同时切实履行管

理责任，加强对劳动者的安全培训，封堵可能

存在的财务风险和漏洞，避免遭受不必要的

损失。

“这一判决，既维护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又最大程度保护了劳动者，有效实现了双方

利益平衡和公平正义原则。”西南政法大学教

授胡大武说。

胡大武表示，用人单位负责提供生产

资料和劳动条件，享有经营利益，劳动者在

履 行 劳 动 合 同 过 程 中 给 用 人 单 位 造 成 损

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属于用人单位的

经营风险，如果将公司制度不健全、管理松

散带来的经营风险全部由劳动者负担，显

然有失公平。同时，劳动者也负有忠实勤

勉义务，在履职过程中应避免损害用人单

位利益。

员工何种过错应赔偿需严格界定

在上海的一起案例中，从事财务出纳工

作的邱小姐也在微信上遇到了骗子。对方通

过伪造微信工作群，冒充“总经理”让她转账，

公司因此损失 10 万元。由于邱小姐事后没

有赔偿，公司将她起诉到了上海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

法院审理查明，按照财务制度，出纳都是

要领导签字才能转账，邱小姐仅凭一条微信

就轻易转出大额款项，存在重大过失。不过

之前公司领导都是通过微信告知付款，事后

补签字，证明公司财务制度也存在漏洞。法

官开庭了解情况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最

终双方自愿达成协议：邱小姐与公司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公司损失 2万元。

记者了解到，在近年来公开的上百起网

络诈骗判例中，超过 80%的案件判决涉事员

工承担 10%的损失，也有部分判决员工承担

20%损失，还有个别案件判决员工不承担责

任。当下，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合成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网络诈骗手段更具隐秘

性和欺骗性，也对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形成

了新的挑战。

“履职中受骗劳动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

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但履职中受骗劳动者的过错达到何种程度才

应被追究赔偿责任，这一问题需要严格界

定。”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说。

李建认为，“故意”是过错程度最高的一种

主观过错，劳动者明知不可为而为所导致的用

人单位损失，显然应予赔偿。但履职中受骗的

劳动者，若仅是一般过失或轻微过失也要承担

赔偿责任，则是一种苛责。考虑到劳动关系的

隶属性以及劳动法律倾斜保护劳动者的一般

原则，履职中受骗的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的过

错程度应以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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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在履职过程中遭遇网络诈骗，造成公司巨额损失，引发追责纠纷。法院表示，归

责原则的确立应注重对劳动者的保护。用人单位应建立完善严格的管理制度，切实履行

管理责任，加强对劳动者的安全培训。

阅 读 提 示

网红博主带短视频账号“出走”引纠纷
法院明确，确定账号归属应权衡其经济属性和人身属性

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王紫旋 耿亚中）网红博

主和传媒公司因合作效果不佳而“分手”，引发一场关于

账号的“争夺战”。法院依据双方约定，判决账号使用权

归传媒公司。

葛某是一名美食博主，在短视频平台拥有 15 万粉

丝。葛某与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双方签订的协议

约定：“葛某将短视频账号交由公司运营，公司为葛某提

供直播间建设、直播间运营、广告推广等运营服务……双

方任何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视作根本违约，违约方视

为自动放弃账号使用权。”后由于合作效果不佳，葛某遂

单方面解除合作协议，并将涉案账号带走与他人合作。

传媒公司认为葛某单方面终止合作构成违约，依照

合同约定，账号应归属传媒公司。双方由此产生争议，传

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葛某返还账号。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确定短视频账号归属时，除考虑

短视频账号名义上的注册人外，还应考虑账号注册、使

用、管理和收益等实际情况，在尊重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基

础上，权衡账号的经济属性和人身属性，秉持诚实守信、

物尽其用等原则，合理确定账号的归属。

法院认为，短视频账号兼具财产属性与人格属性。本

案中，涉案账号发布视频内容与美食制作相关，视频中并

无葛某本人出现，故账号未形成以葛某为主的独特标识。

粉丝对于账号的喜爱，更多是基于视频内容而非主播个

人，故可以认定账号与主播之间并未形成较强的人身依附

性。鉴于葛某单方解除合同构成违约，且涉案账号财产属

性强于人格属性，涉案账号权属转移并不会贬损其经济价

值，故依据双方约定判决账号使用权归传媒公司。

法官提示，当账号人身属性明显强于其经济属性，其

账号的影响力是基于主播个人对特定群体的影响力，即

离开主播将使该账号经济价值丧失或大幅减损，则不宜

认定账号权属与主播分离，可用经济赔偿代替。反之，则

可以根据当事人约定依法判定网络账号转移。

保险公司拒赔雇主责任险被判败诉
判决认定员工在工作中猝死符合保险理赔条件

本报讯 北京某保安公司将员工李某派往京外某工地工

作，李某工作期间不幸猝死后，保险公司以保安公司将李某外

派工作增加了承保风险为由拒绝理赔，保安公司诉至法院。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依法判决某

保险公司向保安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22万元。

该保安公司与李某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李某在京外某建

筑工地担任保安，公司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和李某表现调整工

作地点和岗位。

保安公司为李某等多位员工向某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

险，保险项目包括伤亡责任限额、医疗费用责任限额、法律费

用责任限额，其中工作期间突发急性病身故赔付 60万元。

2021 年 11 月某天上午，李某上班期间晕倒，后经当地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保安公司和李某家属签订补偿协议，一次

性补偿 22 万元并已实际给付。后保安公司向该保险公司索

赔被拒。

庭审中，保险公司的代理人称，保安公司投保时并未将员

工工作地点在京外这一情况告知保险公司，存在严重过失，导

致承保风险增加。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

明确告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

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故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雇主责任险保险单》中仅在首

页部分简单载有“被保险人营业范围：北京市行政区域”，并未

对营业范围的含义进行定义和解释说明。合同约定的免赔条

款中，未载明保险事故发生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外属于保险公

司的免赔事由。保险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将“北京市行政区域

外发生的事故不予赔偿”作为免责事由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

告知说明。而且，就李某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外从事保安工作

会导致承保标的风险明显增加这一主张，保险公司亦未举证

证明，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综上，法院认定李某是《雇主责任险保险单》载明的某保

险公司工作人员，其于工作时间在工作岗位猝死，符合案涉

《保险条款》约定的理赔条件，保险公司已向李某家属承担 22

万元经济赔偿责任，故保险公司应当按约向保安公司支付保

险理赔款 22万元。 （法文）

本报记者 卢越

在峨眉山景区逗猴时被猴子抓伤，谁来

担责？不买门票走野生线路结果坠亡，景区

该不该赔？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

游市场发展迅速，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旅游

纠纷案件呈持续增长态势。近日，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旅游纠纷典

型案例，引导景区依法规范管理、游客依法

维权。

在其中一起案例中，2017年 8月，张某听

闻峨眉山的猴子活泼可爱，与人亲近，专程来

到峨眉山景区观猴，不顾游客应与猴子保持

安全距离的警示要求，进入猴子聚集区逗猴、

喂猴，不慎被猴子抓伤。在接受峨眉山风景

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救护后，张某向

峨眉山旅游环保法庭要求峨眉山管委会对其

进行赔偿。

峨眉山旅游环保法庭到场开展调解。法

庭认为，峨眉山管委会虽然设置了栏杆、警示

标语等，但并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张

某未遵守景区关于保持安全距离的警示要

求，进入猴子聚集区逗猴、喂猴，也未完全尽

到相应注意义务。同时考虑到张某仅需接种

疫苗，不构成伤残等级，由峨眉山管委会补偿

张某疫苗费用 1000元。

针对该案的典型意义，最高法阐明，景区

经营者、管理者对景区内可能发生的危险和

损害应当有充分的预见性，全面履行通知、排

查、告知、提醒、注意等义务，保障游客的人身

或财产安全免受侵害，否则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游客作为自身安全注意义务的第一责任

人，进入景区后应当自觉遵守安全管理制度，

文明旅游、安全旅游，不主动挑逗、攻击或伤

害景区内的野生动物，避免发生意外，否则亦

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近年来，瀑降、漂流、溯溪、跳潭等小众野

外运动热度飙升。这些项目具有较高风险，

如果在没有充分准备、缺乏安全保护的情况

下盲目“打卡”所谓网红线路尤其是野生线

路，容易酿成险情。江某卫等诉浙江省江山

市某旅游公司案就是一例。

2022 年 8 月 20 日，江某卫及其妻徐某仙

携家属一行多人至浙江省江山市某景区溯

溪郊游，但未购买门票。活动中，徐某仙坠

崖身亡，坠亡地点不在景区游览线路范围

内。江某卫、徐某仙的亲属向法院起诉，请

求判令开发经营景区的某旅游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

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徐

某仙一行未购票私自进入景区，未与经营、

管理事发景区的旅游公司形成旅游服务合

同关系。从公安机关勘验记录以及现场查

勘情况看，徐某仙的坠亡地点位于溪谷险

要、人迹罕至之处，无可通行道路或野路，

远离景区正常游览范围。旅游公司不存在

景区设施维护不到位、未设立禁止区域情

形。溯溪系风险性较高的户外活动，活动

参与者自身应当充分认识、预判并妥善管

控风险。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

判决已生效。

本案系旅游经营者已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而不承担责任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严

格公正适用法律规定，依法判决已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公共区域管理者不承担赔偿责

任，有助于引导户外活动参与者树牢“个人

是自身安全注意义务的第一责任人”的价值

理念，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对于明晰安

全保障责任边界，促进景区加强管理，具有

积极意义。

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旅游纠纷典型案例，明晰安全保障责任边界，同时强调——

个人是自身安全注意义务的第一责任人

青岛市北区总工会

多措并举推进劳动争议协同化解
本报讯（记者张嫱 通讯员匡润金）记者

从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总工会获悉，今年市

北区总工会探索劳动领域基层治理新路径，

不断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

市北区总工会依托现有的共享职工之

家、劳动者驿站和 8 个劳动者聚集的街道总

工会，全力打造 27 个“三尺惠工”法律服务

站，满足职工需求。

“三尺惠工”法律服务站以“方便职工、就

近调解”为原则，采取律师固定时间段坐班和

职工电话预约点单式服务相结合，探索构建

“驿站枫桥”一体化维权服务体系，打通服务职

工群众“最后一公里”，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

市北区总工会探索构建“职工入职前普

法教育工作机制”和“集体合同签订指导服务

机制”，与街道工会和律师团队合力，通过线

下发放法律宣传册、送法到企业、普法大讲

堂，线上依托“两微一端”平台进行普法宣传，

提高职工维权意识。

市北区总工会依托 12351 热线平台网络

端、法律援助热线等资源，与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紧密联动，构建了一套科学完善的预警

机制。此外，将“一函两书”作为强有力的监督

工具，纳入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长效机制，针

对多渠道发现的违法线索实施精准监督。

此外，市北区总工会通过整合信访案件、

12351热线、12345热线接办案件、人社部门大

数据监测预警信息、网上舆情、工会法律咨询

和法律援助等信息资源，对违法线索进行深

度挖掘和精准定位。精准发出“一函两书”16
份，通过定期对企业进行重点监督检查，持续

跟踪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临聘羽毛球教练获认劳动关系
判决认为，公司与劳动者形成管理与被管理从属关系

本报讯 近日，湖北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及

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的典型案例，羽毛球教练张先生获赔

1.5万余元。

王先生为了羽毛球教学、租赁场馆等业务需要，注册成立

阳光羽毛球公司（化名）。2023 年 1 月，王先生找到其带过的

学生张先生，邀请其担任公司羽毛球教练，具体授课时间、地

点不固定，张先生需按照王先生的安排给公司学员及社团授

课，每月报酬按教学课时计算，由王先生发放，并按其要求对

外以阳光羽毛球公司的名义带学员参加比赛。双方未签订劳

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张先生在工作期间，自行通过个人流动窗

口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2024 年 3 月 2 日，张先生与王先生商议合伙经营承包另

一羽毛球馆未果后，就再没有了业务往来。7 月 4 日，张先生

诉至青山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其与阳光羽毛球公司的劳动

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其提供劳务期间的社会保险费 1.5 万

余元。

案件审理中，阳光羽毛球公司称张先生系王先生聘请，是王

先生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与张先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认为，劳动关系的确认应结合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对双

方之间是否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性关系进行实质审查。

经审理查明，张先生虽确受王先生邀请从事羽毛球教学

工作，但王先生系阳光羽毛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先生工作

期间，由王先生按月向其发放报酬，且其从事工作内容系公司

业务范围，可以认定王先生聘用张先生以及向其支付工资的

行为代表了公司。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但实

际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性关系，故认定张先生与阳光羽

毛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依法判决阳光羽毛球公司向张

先生支付社会保险费损失 1.5万余元。 （邹明强 王晶）

守护青春不“毒”行
10月8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公安局花山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走进辖区育才实验

学校，开展以“禁毒知识进校园 守护青春不‘毒’行”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活动中，民警
通过仿真毒品展示、禁毒知识竞赛答题、观看禁毒知识短视频等方式，向在场师生讲解了毒
品的种类、危害，进一步强化了“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 本报通讯员 冯善军 摄


